
�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摘要修订稿

）

上市公司名称：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三环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交易对方名称：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６

楼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６

楼

交易对方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交易对方名称：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６－８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６－８

号

签署日期

：

二〇一〇年十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

１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８

号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０９６８８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０９６９９

联系人：熊维祥

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联系人：曾建、肖尧

３

、报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４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三环股份、上市公司、本公

司

指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三环集团 指 三环集团公司

湖北能源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国资委 指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长江电力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电集团 指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

中国三峡集团 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清江公司 指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布垭公司 指 湖北清江水布垭工程建设公司

清能置业 指 湖北能源集团清能置业有限公司

鄂州发电 指 湖北能源集团鄂州发电有限公司

葛店发电 指 湖北能源集团葛店发电有限公司

房县水电 指 湖北能源集团房县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洞坪水电 指 湖北宣恩洞坪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银隆电业 指 湖北省谷城银隆电业有限公司

锁金山电业 指 湖北锁金山电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芭蕉河水电 指 湖北芭蕉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九宫山风电 指 湖北省九宫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长源电力 指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核电 指 湖北核电有限公司

咸宁核电 指 咸宁核电有限公司

湖北煤投 指 湖北省煤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汉新发电 指 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长源一发 指 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证券 指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润保险 指 北京长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清江物业 指 湖北清江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清江咨询 指 湖北清江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清能水电 指 湖北清能有限责任公司

柳树坪发电 指 巴东柳树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天地 指 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清江置业 指 湖北清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麒麟 指 北京麒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麒麟 指 北京金麒麟置业有限公司

宜昌清能置业 指 宜昌清能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正邦 指 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金江岛 指 深圳市金江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葛店顺鑫 指 湖北葛店开发区顺鑫有限责任公司

燕子桥水电 指 湖北芭蕉河（集团）鹤峰县燕子桥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晋城蓝焰 指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晋中南铁路 指 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晋中南铁路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湖北省天然气 指 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鄂东天然气 指 湖北能源集团鄂东天然气有限公司

齐岳山风电 指 湖北能源集团齐岳山风电有限公司

长荆铁路 指 湖北长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鸿信公司 指 湖北鸿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指

公司将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

力和国电集团持有的湖北能源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进行资产置换，置

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的行为

预案、重组预案 指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预案》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拟置出资产、置出资产 指 通过本次交易置出的三环股份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拟置入资产、置入资产 指 湖北能源

１００％

的股份

标的资产 指 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

《重组协议》、本协议 指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三环集团公司

关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重组补充协议》 指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三环集团公司

关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交易价格协议》 指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三环集

团公司关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价格之补充

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关于业绩补偿

的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鸿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确定三环股份本次发行股份价格的日期，即三环股份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补充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中瑞岳华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勤万信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万信、万信评估 指 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大信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亚超评估 指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电监会 指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环保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三环集团共同签署了《重组协议》。根据《重组协议》，本公司拟将截至

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持有的湖北能源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进行资产置换，置入资产交易价格

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

１

，

７８２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股份购买，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最后核准确定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交易前，三环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上回避了表决。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９７

号《审计报告》，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为

４７７

，

５２０．２４

万元，根据大信出具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４４４

号《审计报告》，本次拟置入资产湖北能源

２００９

年度模拟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为

２

，

９１２

，

００９．１６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

６０９．８２％

，超过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

总额的

５０％

。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同意。

三、拟置入资产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对拟置入资产湖北能源

１００％

股权进行了整体评估。 因湖北能源主要业务为发电业务，其中水电占

较大比重，受国家政策、气候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测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收益法评估值有影响，因此本次交易选取资

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确定交易价格。对于拟置入资产中涉及的各项资产的评估均未采用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

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其中：对于拟置入资产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的评估采用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及市场比较法测算土地

价格，对于拟置入资产中涉及的长江证券、长源电力以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为基础确定股权价值。

四、补充评估结果不影响本次交易作价的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有效期限均已届满， 为此， 亚超评估和万信评估接受委托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对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分别进行了补充评估，相关评估结果已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依据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亚超评估出具的亚超评估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０５１

］号《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湖北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１

，

５８２

，

７４１

，

６３４．９８

元；依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核准的万信评估出具的万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６７

］号《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

，

０３８

，

１８８

，

９５１．０８

元。

鉴于置入资产、置出资产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以来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补充评估值与其原评估值差额不大，本次交易各方一致同意置

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仍按照《重组协议》确定的交易价格执行，即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９６２

，

１２６

，

６３５．７６

元，置入资产的交易

价格确定为

１１

，

２４６

，

６４３

，

９８１．３８

元。

五、估值风险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价以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评估价格为基础确定。相关评估机构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拟置出资产

和拟置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并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拟置出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９６

，

２１２．６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６

，

２７０．６６

万元，增值率

２０．３５％

，该评估结果已经湖北省国资委《省国资委

关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评估项目核准意见的通知》（鄂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０４

号）予以核准。拟置入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

，

１２４

，

６６４．４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０９

，

４２９．３３

万元，增值率

５７．２４％

，该评估结果已经湖北省国资委

《省国资委关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评估项目核准意见的通知》（鄂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９

）

４０３

号）予以核准。 有关评估值与账面值差异原因已经在本报告书“第四节 本次交易标的情况”进行详细说明，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六、盈利预测风险

本公司在编制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模拟合并盈利预测时，董事会是根据本公司及湖北能源经审计的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７

月的实际

经营成果作为预测基础，以现时经营能力，结合湖北能源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生产经营能力、实时调度预计发电计划及

市场环境的分析及营销、投资计划的可行性分析相关资料等，并遵循谨慎性原则预测本公司的业绩。 由于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

不确定性，如国家税收与货币政策、上网电价政策的调整、电煤价格的调整和外部融资利率及汇率变化等均会对盈利预测结果产生影响。因

此，本公司的盈利预测存在因所依据的各种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而不能实现的风险。

七、无法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风险

本次置出资产涉及上市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所列示的负债转移，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负债总额（母公司数）为

１３０

，

０４６．７７

万元，已取得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同意函的金额为

１１８

，

９７１．１５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负债总额（母公司数）的

９１．４８％

。 本公司正

在积极与相关债权人沟通，争取取得其他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八、业务经营风险

湖北能源发电业务主要由水电组成，其主要的电站均位于清江流域，清江流域年来水量的不确定性将对湖北能源的水电发电量与经营

业绩产生影响。 湖北能源火电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为煤炭，近年来，随着煤炭需求的持续上升和煤炭开采成本的不断增加，煤炭价格明显上

涨，使得火电面临着较大的成本压力，如果未来出现煤炭价格继续大幅上涨而电价没有相应调高的情况，对公司经营业绩将产生一定影响。

九、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环股份就本次交易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１４

号《关于核准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同时，中国证

监会批准豁免了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要约收购义务。

十、湖北能源出售下属房地产开发类资产

为避免房地产行业风险与经营风险，并突出电力生产主营业务，湖北能源拟转让清能置业

１００％

的股权，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与鸿信

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据此，本公司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三环集团共同签署了《重组补充协议》，同意湖北能源的上

述股权转让行为。

本次股权转让对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湖北能源整体评估价值不产生影响， 同时本次拟转让股权评估价值占湖北能源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整体评估价值的

１１

，

２４６

，

６４３

，

９８１．３８

元的

１４．９６％

，所占比例不大，不构成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三环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与《关于同意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

电集团、三环集团签订

＜

重组补充协议

＞

的议案》，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给公司董事会的授权，上述议案及湖北能源

转让清能置业

１００％

股权事宜不需要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股权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完成转让，湖北能源及重组后上市公司将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本报告书不再详细描述与湖北能

源房地产业务有关的内容。

十一、业绩补偿承诺

为保障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三环股份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共同签署了《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

根据相关审计评估报告， 置入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４

月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２５１

，

８６７

，

１１６．５６

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５

月至

１２

月净利润预测为

３２４

，

７４２

，

２０６．９７

元，则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预测合计为

５７６

，

６０９

，

３２３．５３

元（含

２０１０

年度

１

月至

４

月经审计的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预测为

５５８

，

６６０

，

７７０．７１

元、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预测为

６０５

，

１８６

，

８３６．７３

元。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承诺：置入资产未实现上述盈利预测数额

时，就实际净利润与盈利预测数额的差额款，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将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持有的湖北能源的股权比例，在

三环股份当年《公司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等合法方式向三环股份补足。

本公司在此特别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并仔细阅读重组报告书全文中“董事会讨论与分析”、“风险因素”、“财务会计信息”等有关章节

的内容。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国家政策鼓励国有企业重组上市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０６

］

９７

号），明确指出应大力推进

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积极支持资产或主营业务资产优良的企业实现整体上市。

２

、湖北省国资委积极推动省属企业整合

２００９

年初，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实施“龙头企业培养工程”，以九大板块为重点，以各板块优势企业为龙头，全面整合省属企业，培育一

批销售过

１００

亿元、利润过

１０

亿元的大集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湖北省国资委发出了《关于做好省属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工作确保企业稳定的通知》（鄂国资改组［

２００９

］

２２７

号），明确提出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目标是为了加快发展，促进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要按照“主业相同、产业相近、行业相关”的原则进行资源整合，集中

力量发展主业、突出主业、做强主业，努力使国有资本集中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价值链的高端部位，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３

、湖北能源整体上市是湖北省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需要

湖北能源是湖北省国资委控股最大的电力能源企业，电力投资涉及水电、火电、风电、核电，可控装机容量

５５５．１２

万千瓦（含在建可控装

机容量

１１．９３

万千瓦），湖北能源生产的电能主要在湖北省境内消纳。 湖北省每年的电力需求较大，增速均超过

１１％

，因而湖北能源对湖北

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

湖北省国资委目前正按照“资产集中、资本集聚、资源集约、资金集成”的要求，积极推进能源、汽车零配件等九大板块建设，其中能源板

块以湖北能源为依托，通过实施“合并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整体上市”三步走战略，积极整合全省地方能源资源，有序开发水电，适度发展

火电，探索发展风电，积极推进核电，深入研究生物质能源，形成湖北省地方能源的综合产销基地，跻身全国省级能源集团第一梯队。

通过本次交易，实现湖北能源整体上市，符合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国有企业战略整合的精神，符合湖北省委、省政府积极推进能源板块建

设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通过本次交易，实现湖北省能源龙头企业整体上市，并以湖北能源为依托，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资本平台的作用，进一步做大做强湖北

省能源产业，促进湖北省经济的发展。

２

、通过本次交易，将三环股份的汽车零部件资产置出给三环集团或其指定的单位，实现三环集团内部产业整合，更好的发挥产业协同

效应。

３

、通过本次交易，迅速扩大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提高盈利能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有效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持有的湖北能源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进行资产置

换；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

１

，

７８２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股份购买。

（一）重大资产置换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如下：

１

、交易对方

本次公司重大资产置换的交易对方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

２

、置出资产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为通过本次交易置出的三环股份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３

、置入资产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合计持有的湖北能源

１００％

的股份。

４

、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均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评估结

果确定。

根据万信评估出具的鄂万信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４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与亚超评估出具的亚超评估字［

２００９

］

９０６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置出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９６

，

２１２．６６

万元，交易价格确定为

９６

，

２１２．６６

万元；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

，

１２４

，

６６４．４０

万元，交易价格确定

为

１

，

１２４

，

６６４．４０

万元；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

１

，

０２８

，

４５１．７４

万元由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由于上述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已超过一年有效期；万信评估与亚超评估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分别

对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置出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０３

，

８１８．９０

万元，置入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

，

１５８

，

２７４．１６

万元。

该次补充评估结果不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仍以评估机构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所出具的

评估结论为依据。

５

、置换差额处理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

１

，

０２８

，

４５１．７４

万元由公司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

６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为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过渡期内，三环股份置出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所产生的损益由三环股份原

股东享有和承担；置入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由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享有或承担，但湖北能源转让清能置业

１００％

股权

给鸿信公司所产生的收益除外。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分配湖北能源转让清能置业

１００％

股权所产生的收益，该等收益由本次重组完

成后的三环股份享有。

（二）置出资产处置与权益调整

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同意将按其持有湖北能源的股份比例换得的置出资产份额让渡给湖北省国资委， 湖北省国资委将其享有的资产

置换差额中评估价值

１１

，

５４０

万元的湖北能源权益按长江电力、国电集团持有湖北能源股份的相对比例让渡给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其中：

向长江电力让渡评估价值

９

，

８１０．４１

万元的湖北能源权益，向国电集团让渡评估价值

１

，

７２９．５９

万元的湖北能源权益。 湖北省国资委同意置

出资产中的全部资产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接收，置出资产中的全部负债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承接。

经上述资产置换与权益调整后， 湖北省国资委、 长江电力、 国电集团享有认购三环股份本次发行股份的湖北能源的权益价值分别为

５１２

，

５５９

万元、

４３８

，

５７１．９４

万元、

７７

，

３２０．７９

万元。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如下：

１

、发行股票种类与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以经资产置换与权益调整后各自享有的湖北能源权益认购。

４

、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发行价格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由于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停牌，按上述方法计算发行价格为

５．７７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５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８２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其中：向湖北省国资委发行

８８８

，

３１７

，

１６５

股，向长江电力发行

７６０

，

０９０

，

０１７

股，向国电集团发行

１３４

，

００４

，

８３６

股。

对于本次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发行股份数额与本次应发行股份数额之间的差额部分（指不足

１

股的部分），由本公司

以现金方式进行支付。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包括分别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价格以中国证监会最后核准确定的发

行数量和发行价格为准。

６

、锁定期安排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国电集团以其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

足

１２

个月的湖北能源的股份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以其持续拥有权益时间超过

１２

个月的湖北能源的股

份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７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８

、决议的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环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上回避

了表决。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公司全部资产与负债，拟置入资产为湖北能源

１００％

股份。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

第

１３９７

号《审计报告》，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为

４７７

，

５２０．２４

万元，根据大信出具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４４４

号《审计报告》，本次拟置入资产湖北能源

２００９

年度模拟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为

２

，

９１２

，

００９．１６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

６０９．８２％

，超过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

５０％

。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一）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后，公司接实际控制人湖北省国资委通知，湖北省国资委正在筹划关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该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开市起停牌。

（二）公司股票停牌后，湖北省国资委开始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并经与长江电力、国电集团沟通协商，形成初步重组方

案。

（三）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湖北省国资委预审核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四）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重大

资产重组基本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了《省国资委关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

组资产评估项目核准意见的通知》（鄂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０３

号），核准了亚超评估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拟置入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

（六）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了《省国资委关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

组资产评估项目核准意见的通知》（鄂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０４

号），核准万信评估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拟置出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

（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长江电力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所持湖北能源股份参与重组三环股份的议

案》等议案，同意以其享有的湖北能源的权益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八）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的议案》、《关于签署

＜

关于三环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

的议案》等，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九）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国电集团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原则同意湖北能源与三环股份进行重组、实现整体上市的工作安排。

（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了《省国资委关于湖北能源与三环股份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鄂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８

号），同

意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十一）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长江电力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所持湖北能源股份参与重组三环股份的议

案》等。

（十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三环股份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并同意湖北省国资

委、长江电力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

（十三）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

三环集团签订

＜

重组补充协议

＞

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十四）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

三环集团签订

＜

关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价格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同意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

签订

＜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

＞

的议案》，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回避了表决。

六、本次交易所需取得的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情况

本公司审议本次重组的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公司本次重组需要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湖北省国资委根据长江电力、

国电集团的委托，并经请示国务院国资委后，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即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审议本次重组的临时股东大会前出

具了《省国资委关于湖北能源与三环股份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鄂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８

号），本次交易涉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已

全部取得。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时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就本次收购及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项也已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综上，本次交易涉及的全部批准如下：

序

号

事项 重组环节 批准的主管部门 相关方获得批准情况

１

三环股份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

预案董事会前 湖北省国资委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

了 《省国资委关于湖北能源与三环股

份资产重组的预审核意见的函》（鄂国

资产权函［

２００９

］

１１８

号）

股东大会前 湖北省国资委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

了 《省国资委关于湖北能源与三环股

份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鄂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０

］

８

号）

股东大会后

湖北省国资委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

了 《省国资委关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转让湖北能源集团清能置业

有限公司股权有关事宜的批复》（鄂国

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２３９

号）

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

具的 《关于核准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湖北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长江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１４

号）

２

湖北省国资委收

购及豁免要约收

购申请

股东大会后 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

具的 《关于核准豁免湖北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公告湖北三环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

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１５

号）

３

长江电力收购及

豁免要约收购申

请

股东大会后 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

具的 《关于核准豁免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公告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１６

号）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ｕＢｅｉ Ｔｒｉ－Ｒ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三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９

日

上市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舒健

注册资本：

２８５

，

３８７

，

６９５

元

经营范围：内燃机进排气门、气门座圈、汽车前桥及汽车配件制造销售；汽车改装；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与维修；商品车接送服务；汽车

货运；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建材、汽车（不含小轿车）、轮胎、化工商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的批零兼营、商品信

息服务、文体用品、副食饮料、家具及工艺品、针织纺织品、皮革的生产与销售、房地产开发与咨询、餐饮娱乐、计算机网络开发与应用等。

二、设立及股权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

三环股份是经湖北省体改委鄂改［

１９９３

］

５

号文批准，由原湖北省机械工业材料设备公司（现“三环集团”）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定向募集

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９

日，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设立时公司总股本

９

，

１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经湖北省体

改委批准，公司向原湖北省机械工业材料设备公司增扩法人股

３

，

７６８

万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１２

，

８６８

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８

］

５７

号和证监发字［

１９９８

］

５８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上网定价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社会公众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３８

元，并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１７

，

８６８

万股。

（二）历次股权变动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总股本

１７

，

８６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增资后，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

１９

，

６５４．８

万股。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９

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１９９９

年末总股本

１９

，

６５４．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增资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３

，

５８５．７６

万股。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经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１

年末总股本

２３

，

５８５．７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 增资

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５

，

９４４．３３６

万股。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经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２

年末总股本

２５

，

９４４．３３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 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８

，

５３８．７６９５

万股。

（三）股权分置改革

三环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作为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变更

登记日，对价股份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上市交易，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３

股股份。公司控股股东三环集团

在股改中承诺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自上述承诺期满

后

２４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其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４

元。 因三环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

即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税前），三环集团上述承诺的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３．９５

元。

（四）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３

，

６１８

，

３６６ ３２．８０

国有法人持股

９１

，

５０９

，

２３９ ３２．０６

其中：三环集团

９１

，

５０９

，

２３９ ３２．０６

其他内资持股

２

，

１０９

，

１２７ ０．７４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０１２

，

４７２ ０．７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６

，

６５５ ０．０３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１

，

７６９

，

３２９ ６７．２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８５

，

３８７

，

６９５ １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股数（股）

三环集团 国有法人

９２

，

０８３

，

５３１ ３２．２７ ９１

，

５０９

，

２３９

美尔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７８２

，

８２８ ０．６２ ０

十堰市财务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３ ０

贾华章 境内自然人

１

，

２５５

，

９６９ ０．４４ ０

袁建良 境内自然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２ ０

麻城市地方投资（控股）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０９０

，

４０７ ０．３８ ０

赵本新 境内自然人

９９３

，

７００ ０．３５ ０

钟新华 境内自然人

８９０

，

４１５ ０．３１ ０

王毓鋆 境内自然人

８９０

，

０００ ０．３１ ０

刘荣 境内自然人

８８１

，

７００ ０．３１ ０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东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股改承诺均已到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三

环集团及部分限售流通股股东尚未办理限售流通股解禁手续。

（五）公司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三环集团，公司自设立以来控股权未发生变化。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专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和锻压机床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业务，主要产品为专用汽车、汽车前轴、车桥系列、汽车转向

节、汽车塑料部件、汽车方向机及锻压机床系列。 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２００７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２７

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５１９．７９

万元，每股收益

０．１２

元，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如下：

行业

营业收入（万

元）

营业成本（万

元）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利润率比

上年增减（

％

）

专用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

２４８

，

０３０．７３ ２２４

，

６４５．２９ ９．４３ ５１．８７ ６０．８５ －５．０６

锻压机床

２５

，

８６２．４４ ２１

，

３２０．４８ １７．５６ １７４．８９ １３６．９３ １３．２１

２００８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３８

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１１５．６９

万元，每股收益

０．１１

元，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如下：

行业

营业收入（万

元）

营业成本（万

元）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利润率比

上年增减（

％

）

专用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

３６５

，

８３９．６５ ３３０

，

８８８．５２ ９．５５ ２７．５４ ２９．５３ －１．３９

锻压机床

３７

，

９１５．２７ ２９

，

５５１．６１ ２２．０６ ４６．６０ ３８．６１ ４．５０

２００９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６．５７

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９３５．０９

万元，每股收益

０．１７

元，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如下：

行业

营业收入（万

元）

营业成本（万

元）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增减

（

％

）

专用汽车及汽车

零部件

４２１

，

３６６．７６ ３７５

，

６２９．５４ １０．８５ １５．１８ １３．５２ １３．６６

锻压机床

４４

，

３３４．１７ ３７

，

０２１．０５ １６．５０ １６．９３ ２５．２８ －２５．２２

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０．１２

元、

０．１１

元、

０．１７

元，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３．４３％

、

３．４９％

、

５．３９％

。 从近三年公司的经

营情况看，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强。

四、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数）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５５０

，

８４５．４５ ４７７

，

５２０．２４ ４０９

，

６４８．４５ ３４０

，

０３２．８４

总负债（万元）

４２４

，

５７４．４４ ３５５

，

２２３．９１ ２９１

，

８９８．６５ ２２０

，

０３５．６７

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万元）

９４

，

６９４．４５ ９１

，

６３６．６３ ８９

，

３０６．９５ １０２

，

５９５．９９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２０４

，

４５０．７０ ４６５

，

７００．９３ ４０３

，

７５４．９３ ３１２

，

７０８．０８

利润总额（万元）

５

，

０６５．４１ ９

，

２１１．５０ ６

，

７４０．２２ ８

，

１３９．６５

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万

元）

３

，

０４７．７５ ４

，

９３５．０９ ３

，

１１５．６９ ３

，

５１９．７９

五、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产权控制关系

三环集团持有三环股份

３２．２７％

的股份，为三环股份的控股股东，是湖北省国资委的独资企业，因此湖北省国资委为三环股份的实际控

制人。

（二）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介绍

１

、控股股东介绍

企业名称：三环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６

号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舒健

注册资金：

２０

，

５８１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２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９４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６１７７５６４４５０

经营范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机械、电子的制造和销售；汽车（含小轿车）、金属材料、机电产品、成套设备、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化

学危险品）、轻工材料（不含民爆物品）、建筑材料、木材、煤炭、重油、通讯器材、计算机及配套设备、日用百货贸易；计算机网络工程安装；房

地产开发；宾馆、旅游开发服务及其培训服务；自营和代理内销商品范围内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

贸易和转口贸易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以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并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等。

２

、实际控制人介绍

实际控制人介绍请详见本报告“第三节 本次交易对方情况

／

一、湖北省国资委”。

第三节 本次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包括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湖北省国资委

湖北省国资委系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的湖北省政府直属正厅级特设机构，其主要职责为根据湖北省政府授权，依

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指导推进所监管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对所监管企

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加强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推进所监管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参

与指导所监管企业直接融资工作；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三环股份的控股股东三环集团为湖北省国资委的全资企业，因此，湖北省国资委为三环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湖北省国资委不存在向本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二、长江电力

（一）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００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１

号

Ｂ

座

法定代表人：曹广晶

注册资本：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３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５０１７１０９３０４０５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经营与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检修维护。

（二）历史沿革

长江电力是经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关于同意设立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经贸企改［

２００２

］

７００

号）批准，由中国三

峡集团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和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五家发起人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长江电力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设

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５３

，

０００

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３

］

１３２

号）核准，长江电力向社会首次公

开发行

Ａ

股

２３２

，

６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长江电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

１２７

，

９３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股票在上证所挂牌交易。 首次发

行后，长江电力总股本增加至

７８５

，

６００

万股。

长江电力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总股本由

７８５

，

６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８１８

，

６７３．７６

万股，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认股权证的通知》（证监发字［

２００６

］

４

号）核准，长江电力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

１．５

份的比例无偿派发认股权证，发行总额为

１

，

２２８

，

０１０

，

６４０

份，存续期为自认股权证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５

月

２４

日，共计

１

，

２２５

，

３４７

，

８５７

份“长电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长江电力总股本增加至

９

，

４１２

，

０８５

，

４５７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０２

号）核准，长江电力以承接债务、向中国三峡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作为对价，向中国三峡集

团收购三峡工程发电资产和辅助生产专业化公司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长江电力已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本次

向中国三峡集团发行

１

，

５８７

，

９１４

，

５４３

股

Ａ

股股票后，长江电力总股本增加至

１１０

亿股。

（三）产权控制关系

１

、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江电力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根据长江电力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告，中国三峡集团累计增持了长江电力

２１９

，

９９０

，

１０５

股股份。 本次增持完成后，中国三峡集团持有

长江电力

７

，

６４９

，

６５７

，

０９６

股股份，占长江电力总股本的

６９．５４％

，中国三峡集团将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２

、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长江电力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于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成立，是国内最大的水电开发企业和国家确立的创新企业，其战略定位是以大型水电

开发和运营为主的清洁能源集团。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国务院国资委明确了中国三峡集团的主业为“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电力生产，相关专业

技术服务”。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三峡集团总资产

２

，

８０９．４０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７０４．３６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９．０８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８．８８

亿元。

（四）业务发展状况

长江电力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水力发电业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江电力拥有葛洲坝电站及三峡工程已

投产的发电机组，合计装机容量约

２

，

１００

万千瓦。 同时，长江电力还持有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１８９％

的股份，其装机容量

约

２２９．８６

万千瓦；持有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８．７７％

的股份，其装机容量约

６５５．３４

万千瓦；持有湖北能源

４１．６９％

的股份，其装机容量约

５４３．１９

万千瓦。 近年来，长江电力主营业务发展稳定，经营成果显著。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长江电力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长江电力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数）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１６

，

１８６

，

０７８．５５ ５

，

８３２

，

５２４．８１ ６

，

４３１

，

４０８．３３

总负债（万元）

９

，

９９９

，

１７４．７１ ２

，

０３３

，

３２２．７１ ２

，

３０６

，

０８５．２７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

元）

６

，

１８５

，

９７６．２４ ３

，

７９８

，

３５６．７４ ４

，

１２５

，

３２３．０６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１

，

１０１

，

５０３．３９ ９３７

，

３９３．３３ ８７３

，

５３９．１７

利润总额（万元）

５９９

，

７８２．６７ ５２８

，

５４１．５８ ７５９

，

２８５．７０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万元）

４６１

，

７２５．４９ ４００

，

２８５．０５ ５３７

，

２４８．２９

（六）主要下属企业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江电力主要对外投资的企业有

１４

家，其中：全资企业

４

家，为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长江三峡

实业有限公司、长江三峡设备物质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控股企业

２

家，为三峡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三峡高科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直接参股企业

７

家，包括湖北能源、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鸿信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湖北长欣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间接参股大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七）长江电力以资产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目的

长江电力本次收购三环股份的股份，是由于长江电力、湖北省国资委和国电集团以持有的湖北能源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与三环股份进行

资产置换并认购三环股份定向发行的股份造成的，长江电力参与上述交易的目的在于：

１

）实现长江电力所投资公司湖北能源的上市，增强

投资的流动性；

２

）通过所投资公司的上市，提高湖北能源治理水平，为湖北能源建立资本市场融资平台，并最终提高长江电力对湖北能源投

资的投资收益，实现投资增值。

现就上述目的详细说明如下：

１

、长江电力本次认购三环股份的股份是其投资湖北能源总体规划的具体落实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长江电力与湖北省国资委签署投资湖北能源的投资协议，长江电力以

３１

亿元现金投资湖北能源，获得其

４５％

的股

权。 长江电力投资湖北能源的战略目的为：

１

）迅速扩大电力权益装机，做大做强电力主业，增强在电力行业的影响力；

２

）实现与湖北能源资

源互补和协同效应。 长江电力的三峡梯级水力枢纽和湖北能源的清江梯级水利枢纽在梯级性能上存在互补优势，未来通过联合补偿调度，

可以减少弃水损失，发挥协同效应；

３

）湖北能源发电资产质量较好、资源优势明显，但存在资产负债率偏高，部分非发电业务经营不理想等

临时性困难，长江电力的投资可以改善湖北能源资产负债率、优化结构、提升湖北能源企业价值。

根据上述战略目的，长江电力在投资湖北能源时，明确了总体规划为：

１

）投资入股湖北能源，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

２

）对湖北能源进行

重组改制；

３

）实现湖北能源整体上市。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湖北能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总体规划前两步已基本实现。

为获得投资的流动性，并给湖北能源打造上市融资平台，长江电力需要尽快实现湖北能源整体上市。此次重组三环股份，是实现湖北能

源整体上市之投资规划的具体落实，是长江电力实现投资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

２

、长江电力本次认购三环股份的股份将提高长江电力的投资收益

长江电力本次认购三环股份的股份将在短期和长期内提高长江电力的投资收益。 短期内，长江电力由持有湖北能源

４１．６９％

的股份转

而持有重组后的三环股份

３６．７６％

的股份，在所持湖北能源股份被少量稀释的情况下，获得投资的上市流通权，长江电力投资将因获得上市

流动性而增值。 长期来看，湖北能源通过本次重组实现整体上市，从而获得通过资本市场融通资金的渠道，为其今后发展壮大提供资金支

持；同时，湖北能源在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后，将会进一步提高规范治理水平。 湖北能源的企业价值在未来将会不断提高，这也将提高长江电

力的投资收益。

（八）长江电力拥有湖北能源的权益所对应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占长江电力的相应比例

本次交易前，长江电力持有湖北能源

４１．６９％

的股权，根据相关财务数据测算该部分股权对应的湖北能源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占

长江电力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的比例情况如下：

１

、根据长江电力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江电力总资产为

１６

，

１８６

，

０７８．５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６

，

１８６

，

９０３．８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为

４６１

，

９０１．２４

万元。

２

、根据湖北能源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根据湖北能源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北能源资产总

额为

３

，

０２１

，

２６６．７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６４

，

２９１．９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为

６５

，

５０７．７２

万元。 长江电力持有的湖北能源

４１．６９％

股权对应的总资

产、净资产和

２００８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２５９

，

５６６．０９

万元、

３６０

，

３２３．３１

万元、

２７

，

３１０．１７

万元。

根据以上财务数据测算，

２００９

年度长江电力持有的湖北能源

４１．６９％

的股权对应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占长江电力相应年度的总资

产、净资产、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７．７８％

、

５．８２％

和

５．９１％

。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１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长江电力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向本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２

、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况

长江电力已承诺长江电力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三、国电集团

（一）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ｏｄｉ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６

—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朱永芃

注册资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７６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０９３１０６１

经营范围：与电力相关的煤炭能源投资；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发电

设施、新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电力业务相关的技术服务、信息咨询；进出口业务；房屋出租。

（二）历史沿革

国电集团组建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是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２

］

５

号）、《国家计委关于国家电力

公司发电资产重组划分方案的批复》（计基础 ［

２００２

］

２７０４

号） 的精神， 按照 《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

［

２００３

］

１８

号）、《关于印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章程〉的通知》（国经贸电力［

２００３

］

１７３

号）的要求，在原国家

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五大全国性发电企业集团之一， 是经国务院同意进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企

业。

（三）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国电集团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四）业务发展状况

国电集团产业遍布全国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员工人数

１１

万余人。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底，拥有可控总装机容量

８２０３

万千瓦。 其中火电

装机容量

７

，

０２５．０５

万千瓦，占

８５．６４％

；水电装机容量

６３７．６

万千瓦（含潮汐发电机组

０．３９

万千瓦），占

７．７７％

；风电装机容量

５３４．５２

万千瓦，

占

６．５２％

；生物质装机容量

５．４

万千瓦，占

０．０７％

。 拥有

６０

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

４４

台，占全部火电总容量的

３９．７２％

；

３０

万千瓦及以上火

电机组占火电总容量达到

８４．４１％

。 控制煤炭资源量

１３２

亿吨，年产量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吨。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国电集团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国电集团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数）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４２

，

３７２

，

９０８．５９ ３０

，

７２６

，

３９６．１２ ２４

，

６３２

，

１５３．７１

总负债（万元）

３４

，

７０８

，

５１９．２３ ２６

，

２２７

，

９８６．９２ １９

，

８９３

，

８９１．０７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２

，

５６０

，

７８１．２３ １

，

５２９

，

９９５．４４ １

，

９２３

，

５８６．５５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２

，

２０７

，

８６３．７７ ９

，

３６８

，

９３３．１６ ７

，

３７５

，

４０５．０９

利润总额（万元）

５９６

，

３１９．３５ －７２９

，

１３１．５５ ４７６

，

８８３．９８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２２

，

０２３．８７ －５８１

，

４２８．３１ ９４

，

２５５．８５

（六）国电集团的主要下属企业

国电集团目前拥有

１６

个区域和省级分公司、

１３

个特大型子公司、两个科研机构，近二百家基层发电企业；拥有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长源电力、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４

家国内

Ａ

股上市公司和龙源电力

１

家香港

Ｈ

股上市公

司。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１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国电集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向本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２

、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况

国电集团已承诺国电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第四节 本次交易标的情况

一、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拟置入资产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合计持有的湖北能源

１００％

的股份。根据亚超评估出具的亚超评估字［

２００９

］

９０６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公司拟置入资产评估结果为

１

，

１２４

，

６６４．４０

万元，增值

４０９

，

４２９．３３

万元，增值率

５７．２４％

。 上述评估结果已获湖北省国

资委出具 《省国资委关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评估项目核准意见的通知》（鄂国

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０３

号）核准，拟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１

，

１２４

，

６６４．４０

万元。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ｕｂｅｉ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９６

号

主要办公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９６

号

法定代表人：肖宏江

注册资本：

４８

亿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２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６７７３９０６２４２

经营范围：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和管理；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其他经营业务。

（二）历史沿革

１

、湖北能源的设立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鄂政办函［

２００５

］

１１

号《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湖北能源是由原湖北省清江水电投资公司、湖北省电力开发公司整体合并成立，并由

湖北省国资委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

根据湖北省财政厅鄂财督企［

２００４

］

５８６

号《省财政厅关于湖北清江水电投资公司财政借款占用费转增国家资本金的批复》、湖北省国资

委鄂国统评［

２００５

］

５５

号《省国资委关于做好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期间财务衔接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湖北能源应计实收资

本（国家资本金）

３

，

４１９

，

８９１

，

８５３．９９

元。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湖北能源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

３０

亿元，经中勤万信审验，并

出具了勤信验字［

２００５

］

００８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湖北能源根据湖北省财政厅鄂财企复字［

２００５

］

２２７

号《省财政厅关于省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电建基金借款挂账利息转增国家资本金的批复》，将原湖北省清江水电投资公司电建基金借款挂账利息

１６２

，

７０８

，

９１７．７４

元转增国家资

本金。 至此，湖北能源实收资本（国家资本金）合计为

３

，

５８２

，

６００

，

７７１．７３

元。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根据湖北省国资委鄂国统评 ［

２００６

］

９６

号 《省国资委关于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变更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批

复》，湖北能源增加注册资本

５

亿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５

亿元，该项变更经中勤万信审验，并出具了勤信验字［

２００６

］

００４

号验资报告。 至此，

湖北能源的实收资本为

３

，

５８２

，

６００

，

７７１．７３

元。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第二次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根据湖北省国资委鄂国资产权［

２００６

］

３１１

号《关于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国有资本请示的批复》，湖北省国

资委将当年划入湖北能源的长江证券

１２２

，

０５６

，

７６０

元股权和芭蕉河水电

３４

，

１６６

，

８００

元股权合计

１５６

，

２２３

，

５６０．００

元转增国家资本金。 此

外，湖北能源还将

２００６

年收回的以前年度支付的电建基金

４

，

４０８

，

２７２

元用于增加实收资本。 共计增加实收资本

１６０

，

６３１

，

８３２

元。 至此，湖

北能源实收资本合计为

３

，

７４３

，

２３２

，

６０３．７３

元，均为湖北省国资委出资。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三峡集团签订的《能源战略合作协议》及湖北省国资委与长江电力签订的《关于战略投

资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协议》和湖北能源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会决议，湖北能源增加注册资本

３１．６０

亿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６６．６０

亿元，其

中湖北省国资委以原投入资本出资

３６．６３

亿元，长江电力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９．９７

亿元。 湖北省国资委原投入资本

３

，

７４３

，

２３２

，

６０３．７３

元，与实

际出资差异

８０

，

２３２

，

６０３．７３

元计入资本公积。长江电力实际出资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超过其认缴金额

１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该项变

更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０１５

号验资报告。 该次增资中，长江电力对湖北能源增资

３１

亿元，增加注

册资本

２９．９７

亿元，长江电力的增资价格为每单位出资额

１．０３

元。 增资完成后，湖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为

５５％

，长江电力持股比例为

４５％

。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第三次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根据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和湖北能源签订的《关于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和湖北

能源

２００７

年度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国电集团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持有的清江公司

３７．５％

股权进行增资。 根据湖北岳华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鄂岳评报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３

号评估报告，上述股权评估价值为

５４６

，

１４４

，

９００

元，全体股东确认的价值为

５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与国电

集团本次新增资本金

５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差额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 该项变更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

２００７

）第

００８３

号验资报告。 变更后，湖北能源的注册资本为

７１．８８

亿元，其中湖北省国资委出资

３６．６３

亿元，出资比例为

５０．９６％

，长江电力

出资

２９．９７

亿元，出资比例为

４１．６９％

，国电集团出资

５．２８

亿元，出资比例为

７．３５％

。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减资

（

１

）本次减资的情况说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根据湖北能源二届董事会三次会议、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

本的议案》，湖北能源以现金方式按各股东出资比例减少出资

１５．５

亿元，其中湖北省国资委减资

７８９

，

８８０

，

０００

元，长江电力减资

６４６

，

１９５

，

０００

元，国电集团减资

１１３

，

９２５

，

０００

元。本次减资行为经湖北省国资委以《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重组改制的批复》（鄂

国资改革［

２００８

］

４３

号）同意。该项变更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１１

号验资报告。减资后，湖北能源的

注册资本由

７１．８８

亿元变更为

５６．３８

亿元， 其中湖北省国资委出资比例为

５０．９６％

， 长江电力出资比例为

４１．６９％

， 国电集团出资比例为

７．３５％

。

本次减资完成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以获得的上述减资资金注册成立了鸿信公司，并由鸿信公司收购湖北能源的酒

店、化纤、电子通信等资产。

（

２

）本次减资的目的

本次减资的目的在于突出主业、提高整体盈利能力、改善资产质量，推动湖北能源重组改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本次减资完成后，湖北能

源制订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将实现以发电业务为核心的企业整体上市，跻身全国省级能源集团第一梯队。

（

３

）本次减资的影响

本次减资完成后，湖北能源三方股东（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获得现金，成立了鸿信公司用于收购湖北能源的酒店、化

纤、电子通信等资产。 在实现上述资产的转让后，湖北能源的主要业务为水电、火电，实现了人力资源、管理资源的整合，并按照上市公司规

范要求建立了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为实现湖北能源的整体上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４

）本次减资履行的程序

湖北能源本次减资履行了全部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湖北能源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

＜

湖

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湖北能源以现金方式按各股东出资比例减少股东出资，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减资后，湖北能源注

册资本由

７１．８８

亿元缩减到

５６．３８

亿元，减资金额为

１５．５

亿元，其中：湖北省国资委减少出资

７８

，

９８８

万元，长江电力减少出资

６４

，

６１９．５０

万

元，国电集团减少出资

１１

，

３９２．５０

万元。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湖北能源在《湖北日报》刊登减资公告，明确自公告

４５

天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湖北能源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截至

湖北能源办理本次减资工商变更登记时，湖北能源公告期已超过

４５

天的法定期限，未接到有关债权人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要求。

３

）国电集团授权代表参加了湖北能源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股东会，与其他股东一致同意本次减资，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长江电力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减资的有关议案；同时，湖北能源的三家股东湖北省国资

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以本次减资资金共同发起设立鸿信公司。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鄂国资改革［

２００８

］

４３

号《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重组改制的批复》，同意

湖北能源本次减资。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大信出具大信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１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５

日，湖北能源已减少股本

１５．５

亿

元，其中：减少湖北省国资委出资

７８

，

９８８

万元，减少长江电力出资

６４

，

６１９．５０

万元，减少国电集团出资

１１

，

３９２．５０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５６．３８

亿元。

７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湖北能源本次减少注册资本行为经湖北省工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减资后湖北能源的注册资本变

更为

５６．３８

亿元，股东出资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所占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湖北省国资委

２８７

，

３１２．５０ ５０．９６％

长江电力

２３５

，

０４８．２０ ４１．６９％

国电集团

４１

，

４３９．３０ ７．３５％

合计

５６３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本次湖北能源减资行为履行了全部的法律程序，减少的注册资本及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已经具有法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确

认，且经湖北省工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减资行为合法、有效。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鄂政函 ［

２００８

］

１４４

号），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湖北能源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湖北能源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７

，

０９８

，

１７８

，

７６２．１９

元（经大信

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６２５

号审计报告）折为股份公司股份

４８

亿股，每股面值

１

元，注册资本由

５６．３８

亿元变更为

４８

亿元。实际

出资金额超过认缴的注册资本金额

２

，

２９８

，

１７８

，

７６２．１９

元计入资本公积。 该项变更经大信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３３

号验资报

告。 湖北能源整体变更后，湖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为

５０．９６％

，长江电力持股比例为

４１．６９％

，国电集团持股比例为

７．３５％

。

（三）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北能源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注：湖北能源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转让了所持清能置业

１００％

的股权。

（四）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北能源主要拥有六家全资子公司、六家控股子公司，参股八家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元） 注册地 持股情况 行业

全资子公司

１

清江公司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９５

号

１００％

电力

２

鄂州发电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鄂州市葛店镇

１００％

电力

３

房县水电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房县城关镇房陵大道

２０１

号（房县天一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院内）

１００％

电力

４

齐岳山风电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利川市金龙小区一巷

５

号

１００％

电力

５

湖北省天然气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珞瑜路慧谷时空

１６０１

室（

１４

层）

１００％

天 然

气

６

清能置业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

５７

号清江饭店

５

楼

１００％

房 地

产

控股子公司

１

芭蕉河水电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鹤峰县容美镇官坪村四

组落山坝

６６％

电力

２

锁金山电业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７０

，

５９８

，

０００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五峰镇小北门

２０

号

５７．９７％

电力

３

葛店发电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湖北省鄂州市葛店镇

５１％

电力

４

洞坪水电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宣恩县万寨乡张家垭

５０％

电力

５

九宫山风电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湖北省计委九宫山休养

所

４８％

电力

６

银隆电业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７８

，

７３４

，

８００

谷城县城关镇西大街公

园路

４２．１０％

电力

参股公司

１

湖北核电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

２

号

２００８

新长江广场

Ａ

座

１１

楼

４０％

电力

２

咸宁核电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咸宁市温泉淦河大道

６８

号

４０％

电力

３

汉新发电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６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电

厂路

１５％

电力

４

长源电力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７

日

５５４

，

１４２

，

０４０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

东大街

１１７

号

１１．８０％

电力

５

长源一发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３４５

，

１０６

，

４００

武汉市武昌中北路附

１５４

号

５．１９％

电力

６

湖北煤投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吴家湾联合国际大厦

１７

层

１９．４２％

煤炭

７

长江证券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

，

１７１

，

２３３

，

８３９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

华路特

８

号

１１．６７％

金融

８

长润保险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５６

号

１

号楼（住宅）

０８０２

室

５％

金融

注：湖北能源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转让了所持清能置业

１００％

的股权。

湖北能源全资、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全资子公司

（

１

）清江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傅振邦

注册资本：

２４

亿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２０５０１１７７５９１０９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３２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能源持有

１００％

股权

经营范围：承担清江干流隔河岩、高坝洲、水布垭水电站及干支流上技术经济指标合理的其他水电站的开发建设与生产经营；环境保护

工程的建设与经营（需持有效许可证经营）；水电维修服务、物业管理。

清江公司为湖北能源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务院批准的我国第一家水电“流域、梯级、滚动、综合”开发试点单位，也是我国第一家按现代

企业制度组建的流域性水电开发公司，主要从事清江干流梯级水电站的经营管理，拥有隔河岩、高坝洲、水布垭三座大型水电站，全资子公

司清能水电拥有晒谷坪、高坝洲、西寺坪保安电站，全资子公司柳树坪发电拥有水布垭保安电站。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清江公司总装

机容量达

３３６．２３

万千瓦，均位于清江流域，是全国第一个实现全流域开发的水电公司，也是华中电网反应速度最快、调节容量最大、安全自

动化水平最高的调峰调频电源基地。

清江公司主营业务情况详见“第四节 本次交易标的情况

／

三、拟置入资产主营业务情况

／

（一）电力业务

／５

、湖北能源下属电力企业经营情

况

／

（

１

）清江公司”。

２

）历史沿革

①

设立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经湖北省政府鄂政函［

１９９５

］

７２

号《省人民政府关于清江开发组织管理机构问题的批复》，由湖北省清江水电投资公

司与中国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共同组建“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清江流域隔河岩等电站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清江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湖北省清江水电投资公司投资

２３

，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８％

；中国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投资

１１

，

２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２％

。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清江公司在湖北省工商局办理了注册设立的工商登记手续，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２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２５３

。

② ２００１

年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湖北省清江水电投资公司与国家电力公司华中公司（原为国家电力公司的分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湖北清江水电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有关事项的决议》，决定清江公司资本金由原来的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２１

，

９６８

万元。 本次变更登记后，清江公司注

册资本为

１２１

，

９６８

万元，股权结构为：湖北省清江水电投资公司出资

７６

，

２３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

６２．５％

；国家电力公司华中公司出资

４５

，

７３８

万元，股权比例为

３７．５％

。

③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增加注册资本和股东变更

根据清江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将

２００２

年度

４

，

８８４

万元未分配利润转增公司注册资本金。 根据国家计

委计基础［

２００２

］

２７０４

号《国家计委关于国家电力公司发电资产重组划分方案的批复》，原国家电力公司华中公司在清江公司的

３７．５％

股权

划转给国电集团，并由国电集团承接其全部权利和义务。 本次变更登记后，清江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２６

，

８５２

万元，股权结构为：湖北省清江水

电投资公司出资

７９

，

２８２．５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

６２．５％

；国电集团出资

４７

，

５６９．５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

３７．５％

。

④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股东变更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湖北省清江水电投资公司与湖北省电力开发公司整体合并，成立湖北能源，为此，清江公司原股东之一湖北省清江

水电投资公司所持有的清江公司

６２．５％

的股权转为湖北能源持有。 本次变更后清江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湖北能源出资

７９

，

２８２．５０

万元，股

权比例为

６２．５％

；国电集团出资

４７

，

５６９．５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

３７．５％

。

⑤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增加注册资本

湖北能源以其对清江公司的债权

３１

，

２５０

万元转增股本， 国电集团以现金出资

１８

，

７５０

万元。 本次变更登记后， 清江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７６

，

８５２

万元，股权结构为：湖北能源出资

１１０

，

５３２．５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

６２．５％

；国电集团出资

６６

，

３１９．５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

３７．５％

。

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股东变更

根据清江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八次股东会会议决议，股东会同意国电集团以所持清江公司

３７．５％

的股权对湖北能源进行

增资。 此次国电集团对湖北能源的增资行为完成后，湖北能源持有清江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股东变更后，清江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变

更为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３２

。

⑦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增加注册资本

湖北能源以现金

６３

，

１４８

万元对清江公司增资。 本次增资后，清江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下属子公司情况

清江公司下属四家全资子公司，包括清能水电、柳树坪发电、清江咨询和清江物业。

①

清能水电

公司名称 湖北清能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湖北省宜昌市樵湖二路九号

法定代表人 王小君

注册资本

７

，

４８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电力生产；机电设备维修；金属加工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４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５５３

股权结构 清江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清能水电所属的晒谷坪、西寺坪、高坝洲保安电站，系保证隔河岩、高坝洲水电站厂用电及泄洪设施供电连续性和可靠性的保安电站，

合计装机容量

２．０３

万千瓦。 除此之外，清能水电未从事其他业务。

清能水电近二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４

，

２６７．６３ １４

，

１４７．４４ １３

，

７９４．３９

总负债

１４５．８４ １４７．２３ ４２３．５３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４

，

１２１．７９ １４

，

０００．２２ １３

，

３７０．８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４４．８３ ２

，

１０９．２０ ３

，

３５２．５２

利润总额

１６２．５４ ９０８．８６ １

，

８４４．９４

净利润

１２１．５７ ６２９．３６ １

，

３６６．０８

②

柳树坪发电

公司名称 巴东柳树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湖北省巴东县水布垭工区

法定代表人 王小君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水力发电、电力生产设备检修、机电设备及建筑材料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２８２３０００００５５２５

股权结构 清江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柳树坪发电所属的水布垭保安电站系保证水布垭水电站厂用电及泄洪设施供电连续性和可靠性的保安电站， 装机容量为

１

台

２

万千

瓦水力发电机组。 除此之外，柳树坪发电未从事其他业务。

柳树坪发电近二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

，

６２９．４９ １０

，

８２９．０４ ７

，

５２４．３３

总负债

７６８．１３ ４

，

０４９．８９ ２

，

１８０．１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６

，

８６１．３６ ６

，

７７９．１５ ５

，

３４４．２０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１．４５ １

，

４５６．６３ １

，

７７６．９７

利润总额

９３．９６ １

，

０７０．０４ １

，

４４８．９４

净利润

８２．２１ １

，

４３４．９５ １

，

０８４．０３

③

清江咨询

公司名称 湖北清江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９５

号（清江大厦

２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 方建新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建设监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代

理业务；工程咨询（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须办理许可手续后经营）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５０５

股权结构 清江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清江咨询拥有建设部甲级资质、国家电力公司甲级监理资质、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甲级监理资质、水利部乙级监理资质、建设

部乙级招标代理资质。 清江咨询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通过英国摩迪公司的国际质量体系全面认证， 取得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证

书。 清江咨询可承担各种类型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港口及航道工程、电力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等项目管理、建设监理、工程技术咨询、招标代理等业务。

清江咨询近二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０４．７７ ６８４．８５ ８７４．４８

总负债

１６４．９４ １８４．２０ ２３０．１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４３９．８４ ５００．６６ ６４４．３８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６２．４０ １

，

５５１．３１ １

，

７０１．６６

利润总额

－６２．２１ －１２５．２３ ３５．３６

净利润

－６０．８２ －１４３．７２ ５．６４

④

清江物业

公司名称 湖北清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 牟燕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及代理；房地产信息中介服务；水电工程维

修；房屋、场地租赁；小区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检测及安装；保洁服务；园林

绿化，苗木花卉销售；市政工程建设施工；百货、五金交电、建材销售；酒店管理；

餐饮、住宿服务（限取得许可的分支机构经营）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４６１２８

股权结构 清江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清江物业主要从事清江公司系统内物业管理事务。

清江物业近二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

，

７４６．４３ ８

，

０９６．１０ ８

，

２４７．３１

总负债

１

，

８１９．２１ ２

，

２６９．８５ ２

，

４４０．４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５

，

９２７．２２ ５

，

８２６．２６ ５

，

８０６．８２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６６．１１ １

，

９６６．２０ １

，

００１．９８

利润总额

１３６．４８ １０７．３８ １９２．９１

净利润

１００．９６ １９．４４ ２１５．９２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大信出具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４６０

号《审计报告》，清江公司近二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７１６

，

９７５．１９ １

，

６７８

，

５８３．６７ １

，

７５８

，

２２２．２８

总负债

１

，

４３１

，

９７１．００ １

，

３６７

，

３４０．５６ １

，

４８０

，

７２７．１１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８５

，

００４．２０ ３１１

，

２４３．１１ ２７７

，

４９５．１７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２８５

，

００４．２０ ３１１

，

２４３．１１ ２７７

，

４９５．１７

资产负债率

８３．４０％ ８１．４６％ ８４．２２％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４４

，

９１３．０５ ２０５

，

４５３．９５ ２８１

，

３６３．４６

营业利润

４

，

９５０．１１ ４２

，

３８６．２３ ８１

，

３３３．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

，

７６１．０８ ３３

，

７４７．９４ ６７

，

４０５．３８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２％ １０．８４％ ２４．２９％

５

）关于清江公司

０９

年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比

０８

年低的原因的说明

清江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度（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万元）

营业利润

８１

，

３３３．２８ ４２

，

３８６．２３

利润总额

８１

，

９３８．０１ ４１

，

７０３．８３

净利润

６７

，

４０５．３８ ３３

，

７４７．９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６４

，

０６５．５７ ３４

，

４３０．３５

从上表可以看出，清江公司利润来源主要是水力发电收入，非经常性损益对其影响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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